
法规选登

财政部发布

《关于养路费及公路建设基金

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的通知》

本刊讯 财政部财工字[1996]300 号文件就养路费、公

路建设基金两项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原则问题发出通

知。《通知》说，养路费和公路建设基金的收支管理要按照统

一领导、集中管理的原则，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，收入缴入

省级金库，使用由省级交通部门按照规定程序提出计划，同

级财政部门按规定拨付。专款专用。年终结余结转下年度

继续使用。养路费票据样式由交通部负责制定，财政部负责

监制（具体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）。有关养路费、公路

建设基金预算管理的具体内容，按财政部颁发的《关于制发

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》执行，《通知》要求，根据国

务院国发[1996]29号文件和本《通知》精神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财政厅（局）应会同交通等部门尽快制定养路费、公路建

设基金纳入预算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，并报财政部、交通部

备案。本《通知》自 1997 年 1月 1 日起执行。

法规选登
市话初装基金征收使用

监督管理办法

第一条  市话初装基金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开征的专项

用于市内电话（包括无线移动电话，下同）建设的政府性基

金。
第二条  市话初装基金由经营通信业务的企业在受理

用户申请市内电话装机和无线移动电话开户时收取。市话

初装基金的征收范围、征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三条  市话初装基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专款

专用，年末结余可结转下年使用。
第四条  市话初装基金在邮电通信企业业务收入中单

独核算。邮电部所属企业收取的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邮

电管理局按邮电部的规定及时汇交到邮电部，由邮电部填制

一般缴款书，以财政部指定的预算科目于每月月中、月末分

两次将各企业汇交的市话初装基金收入缴入中央国库。中

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联通公司）所属企业收取的，

由联通公司各分公司、子公司就地缴入中央国库，并按月向

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（以下简称专员办事处）

报送市话初装基金的征收情况，由专员办事处负责征收和入

库的就地监管工作。
缴入国库的市话初装基金由邮电部、联通公司向财政部

申请拨款，财政部应根据市话初装基金的入库进度及预算安

排情况，在收到拨款申请后 5 日内办理拨款手续，属于基本

建设用途的，由财政部按计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计划安排支

出。邮电部、联通公司应在收到财政部的拨款后 3 日内下拨

到用款单位。
有关汇交和下拨基金的开户银行和帐号的设置，由邮电

部、联通公司商财政部确定。
第五条  市话初装基金拨款作为市话初装基金使用单

位的国家资本金投入。
第六条  市话初装基金实行财政预、决算审批制度。邮

电部、联通公司应于每年 12 月 10 日前按照国家规定编制市

话初装基金收支预算，报经财政部批准后实施；年度终了后

三个月内，编制市话初装基金收支决算，报财政部审批。市

话初装基金征收使用情况的预、决算报表格式及编制办法，

由财政部商邮电部、联通公司另行制定。
第七条  市话初装基金应专项用于市内电话建设，不得

用于非生产性开支。具体使用范围是：市内电话通信机械及

配套设备的购置；市内电话通信管线的建造或改造投资；市

内电话通信生产经营房屋、场地的购置、建造或改造投资；与

市内电话建设有关的还本付息；经财政部批准的其他通信建

设性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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